
電信事業使用指定資料庫核對用戶身分查詢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電信服務：指電信管理法第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電信服務。 

二、用戶：指電信管理法第三條第一

項第九款規定之用戶。 

一、本辦法用詞定義。 

二、參照電信管理法之相關規定，明定

第一款及第二款有關電信服務及用

戶之定義。 

第三條 電信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十九

條第二項指定之資料庫(以下簡稱指

定資料庫)指下列資料庫： 

一、內政部戶政資訊系統：設置於內

政部戶政資訊系統之國民身分證

領補換資料查詢作業。 

二、防詐聯合風險管理系統資料庫：

設置於內政部警政署之防詐聯合

風險管理系統資料庫。 

三、移民署資料庫：設置於內政部移

民署雲端查詢服務之資料庫。 

獲核配用戶號碼之電信事業應辦

理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指定資料庫之

介接程序。 

獲核配用戶號碼之電信事業應就

其關係企業或合作之用戶號碼批發轉

售服務之電信事業，協助提供本辦法

指定資料庫之查詢作業。 

一、為符本條例詐欺犯罪防制需求及配

合行政院打詐措施，本條例第十九

條第一項之資料庫為內政部戶政資

訊系統、防詐聯合風險管理系統資

料庫及移民署資料庫。 

二、鑒於現行詐欺犯罪行為態樣以使用

用戶號碼提供電信服務者為大宗，

考量電信事業介接資料庫之資通安

全及維護能力、資料庫提供之查詢

量能，以及資料庫主管機關對於同

時與多家業者連線之資安風險疑

慮，本辦法有關連線介接指定資料

庫之技術性程序事項，以獲核配用

戶號碼之電信事業優先辦理，明定

第二項規定。 

三、獲核配用戶號碼之電信事業介接指

定資料庫後，自應依本條例及本辦

法辦理相關查詢用戶事項，其關係

企業或合作之用戶號碼批發轉售服

務之電信事業因未能直接介接指定

資料庫，該等事業之查詢程序則應

由獲核配用戶號碼之電信事業協助

之，爰明定第三項規定。 

四、第三項所稱關係企業係指與獲核配

用戶號碼之電信事業間具有公司法

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一規定之關係之

電信事業。 

第四條 電信事業受理申請電信服務

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國籍人士：依前條第一項第一

款之資料庫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一、參照電信管理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授權訂定之電信事業用戶號碼

使用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

第一目規定，本國籍人士得以國民

身分證作為第一證件，為符本條例



號、發證日期、發證地點及領補換

類別核對該國民身分證。 

二、大陸及港澳人士：依前條第一項

第三款之資料庫以入出境許可證

號查詢入出境狀態及證件有效期

限。 

三、非本國籍人士：依前條第一項第

三款之資料庫以護照號碼及國籍

代碼或居留證統一證號查詢入出

境狀態及證件有效期限。 

四、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商號：依其代

表人屬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

之情形，各依該款查詢。 

電信事業經前項查詢核對，發現

用戶之身分證明不符、已出境、逾期停

留或居留者，應拒絕受理申辦。 

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如以國民身

分證為第一證件申辦者，電信事業

應以內政部戶政資訊系統查詢其身

分證資料是否為最新；至若本國人

持護照為第一證件者，電信事業依

電信事業用戶號碼使用管理辦法規

定核對及登錄用戶資料後，應依第

五條規定，核對其風險狀態，併此說

明。 

二、鑒於目前大陸及港澳人士係以入出

境許可證辦理入境，故有關查詢其

入出境狀態所需文件證號應與其他

非本國籍人士為區分規範。用戶如

為大陸及港澳以外之非本國籍人

士，得以「護照號碼及國籍代碼」或

「居留證統一證號」查詢，電信事業

得視其所提出之身分資料種類進行

查詢，如有進一步確認身分之必要

者，並得以出生年月日輔助查詢，爰

明定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至於法人、非法人團體或商號申請

時，則依其代表人之身分，查詢對應

之資料庫以確認身分，明定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 

三、經第一項查詢核對，電信事業發現

用戶之身分證明不符、已出境、逾期

停留或居留者，電信事業即應拒絕

受理申辦，爰明定第二項規定。 

第五條 電信事業受理申請電信服務

時，除依前條規定核對用戶資料外，應

再依防詐聯合風險管理系統資料庫，

以下列身分資料核對其風險狀態： 

一、本國籍人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或護照號碼。 

二、大陸及港澳人士：入出境許可證

號。 

三、非本國籍人士：護照號碼或居留

證統一證號。 

前項電信服務用戶為法人、非法

人團體或商號者，應以下列資料為前

項之核對： 

一、法人、非法人團體及商號：統一編

號或立案證書字號，及其代表人

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入出境

一、電信事業受理申請電信服務時，於完

成前條規定之查詢後，依本條例第二

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應再依防詐聯合

風險管理系統資料庫，查詢用戶之身

分資料，確認其是否為高風險用戶，

並視查詢結果，限制其申辦電信服務

之數量，爰明定第一項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用戶如為法人、非法人團

體、商號或境外法人，電信事業應以

其統一編號或立案證書字號併其代

表人、負責人之證件號碼進行核對。 

三、電信事業經核對，發現用戶遭列入防

詐聯合風險管理系統資料庫者，即屬

本條例第二十三條之高風險用戶，電

信事業應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三



許可證號、護照號碼或居留證統

一證號。 

二、境外法人：核准設立之分公司統

一編號及經向主管機關登記之境

內負責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入出境許可證號、護照號碼或

居留證統一證號。 

電信事業經前二項核對，發現電

信服務用戶遭列入防詐聯合風險管理

系統資料庫者，應採取相應風險管控

措施，並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限制其申辦數量。 

項規定限制其申辦數量，明定第三項

規定。 

 

第六條 電信事業經電信主管機關或司

法警察機關通知用戶使用之電信服務

有詐欺犯罪之虞應重新核對者，應依

前二條規定辦理。 

用戶經電信主管機關通知，或經司法警

察機關偵查犯罪認其有利用電信服務從

事詐欺犯罪之虞，應依第四條及前條規

定辦理重新核對用戶身分，明定本條規

定。 

第七條 電信事業提供電信主管機關公

告之境外高風險電信事業之全部或一

部國際漫遊服務前，於技術可行下，應

依移民署資料庫核對下列身分資料，

確認有入境資料者，始得提供國際漫

遊服務。但經使用電信人向電信事業

臨櫃提示身分證明文件供核對及登錄

後，得提供國際漫遊服務： 

一、本國籍人士：護照號碼。 

二、大陸及港澳人士：入出境許可證

號。 

三、非本國籍人士：護照號碼或居留證

統一證號。 

電信事業未能依前項第一款資料

查詢核對時，應以臨櫃方式核對及登

錄使用電信人身分資料後，始得提供

國際漫遊服務。 

電信事業依第一項規定提供國際

漫遊服務者，於技術可行下，應以移民

署資料庫每月查詢，使用電信人如已

出境、逾期停留或居留，應停止國際漫

遊服務。 

一、為符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電信事業提供境外高風險電信事業

國際漫遊服務前，於技術可行下，應

以移民署資料庫核對使用電信人之

身分資料，爰明定第一項規定。 

二、第二項規定係考量目前利用移民署

資料庫查詢本國籍人士資料之機制

尚未完備，故電信事業未能依該資

料查詢時，電信事業應以臨櫃辦理

方式核對及登錄使用電信人之身分

資料，始得提供服務。 

三、為符本條例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

於技術可行下，電信事業應每月查

詢有關境外高風險電信事業國際漫

遊服務之使用電信人入出境狀態，

爰明定第三項規定。 

第八條 電信事業於本條例施行後，始

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提供預付

卡服務予非本國籍用戶者，應每月分

批查詢移民署資料庫，確認該用戶入

出境狀態、是否逾期停留或居留。 

一、依本條例二十二條規定，電信事業

有定期查詢非本國籍預付卡用戶入

出境狀態之義務，爰電信事業應每

月分批查詢用戶之入出境狀態及證

件效期，明定第一項規定。 



電信事業於本條例二十二條施行

前，已提供預付卡服務予非本國籍用

戶，應通知其於二週內補正查詢移民

署資料庫所需之身分資料，並予以核

對、登錄及依前項規定定期查詢。 

前項之通知作業，電信事業應訂

定通知計畫，並於本辦法施行後二個

月內送電信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亦

同。電信事業應依計畫完成通知作業。 

電信事業經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核對，發現該用戶已出境、逾期停留或

居留，應以適當措施通知該用戶於二

週內至電信事業門市重新核對及登錄

身分；該指定期間屆至前，電信事業得

限制該電信服務之部分功能，逾期未

完成身分核對及登錄者，應依本條例

第二十二條規定限制或停止提供其電

信服務。 

二、鑒於本條例施行前，電信事業已提

供非本國籍人士預付卡服務者，所

留存之身分資料與利用移民署資料

庫查詢所需之身分資料未盡相符，

應以適當方式(如發送關懷簡訊通

知)通知其補正第四條所規範之查

詢所需資料。該使用電信人補正後，

電信事業即應依第一項規定進行定

期查詢，爰明定第二項規定。 

三、考量電信事業實際業務情況及其門

市量能，爰以第三項規定電信事業

應訂定通知計畫並送電信主管機關

備查，以儘速完成通知作業。 

四、電信事業經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核

對，發現該用戶已出境、逾期停留或

居留時，考量非本國籍人士可能有

短期返國之需求及國際交通往返時

間，故該用戶須於二週內至電信事

業門市重新核對及登錄身分；如採

網路門市辦理核對時，電信事業應

以視訊方式即時傳輸相關資訊確認

之，爰明定第四項前段規定。 

五、為落實本條例即時阻止詐騙、保護

被害人之立法目的，指定期間屆至

前，電信事業得採限制簡訊發送及

撥打電話等限制該電信服務等部分

功能；然若該用戶逾期未完成身分

核對及登錄者，應依本條例第二十

二條規定限制或停止提供其電信服

務，爰明定第四項後段規定。 

第九條 電信事業利用指定資料庫核對

者，應遵循下列資安規範： 

一、應配合電信主管機關及各資料庫

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資通安全管理

相關規範確實辦理。 

二、應將介接指定資料庫核對之資訊

安全管理事項，納入其資通安全

相關規範。 

三、電信事業介接資料庫所使用之程

式應先行檢查提出安全性檢測證

明，來源不得為來自大陸或港澳

地區，及提供之應用程式不能有

植入後門或木馬程式。 

為確保電信事業利用指定資料庫核對作

業之資訊安全並符合本條例第十九條第

四項意旨，爰明定電信事業及其使用人

員、委託第三人所應遵循之個資與資安

規範及受稽核之義務。 



 

四、應配置充足且經適當之資格訓

練、擁有資通安全專業證照或具

有類似業務經驗之資通安全專業

人員執行本辦法查詢資料庫之核

對業務。 

五、不得拒絕電信主管機關及各資料

庫主管機關派員定期或不定期稽

核或委由專案團隊執行相關稽

核。 

六、電信事業發現連線資料庫發生資

通安全事件，應先依資通安全管

理法相關規定通報並會同內部資

安單位調查作成紀錄，陳報並通

知電信主管機關及各資料庫主管

機關。 

七、其他資訊安全管理作業，依資通

安全管理法及數位發展部資通安

全署所定有關規範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第十九條施行

之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